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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2015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及调整情况

(

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总股本

219,452,100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0.8

元现金

(

含税

),

不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共计派发人民

币

17,556,168

元

,

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

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可能存在由于股权激励行权、 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

而发生变化

,

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

分配比例存在由于总股本变化而

进行调整的风险。

(

二

)

分配方案公布后至权益分派实施日期间的股本变化情况

自分配方案公布后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因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

发生变化

,

共计行权

9,800

股

,

截止公告日

,

公司总股本由

219,452,100

股增加至

219,461,900

股

,

根

据“现金分红总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 的原则

,

分配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后的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最新总股本

219,461,9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0.799964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719968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0.759966

元

,

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19994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39998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07

月

09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07

月

10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5

年

07

月

0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０８

欧华实业有限公司

五、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

(

一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规定

,

若在行权前公司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项

,

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将进行调整。

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为

10.16

元

/

股调整为

10.08

元

/

份

,

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为

24

元

/

份调整为

23.92

元

/

份。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调整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

二

)

非公开发行价格调整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

股票预案》规定

: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底价作

相应调整。

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后

,

公司非公开发行底价应由

19.12

元

/

股调整为

19.04

元

/

股。

六、咨询事项

1

、咨询机构

:

公司证券部

;

2

、咨询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2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3

、咨询联系人

:

廖晓东、郑黎君

;

4

、咨询电话

:0755-26520515;

5

、传真电话

:0755-26520515

。

七、备查文件

1.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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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了《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3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采取中小投资

者

(

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表决单独计票。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属于特别表决事项

,

需经由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

日

14

时

30

分在公司本部技术楼

5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鼎文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和列席了会议。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

,

代表股份数为

384,830,55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8027%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

代表股份

384,830,55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8027%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

,

代表股份

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出席

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

,

代表股份

20,782,08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96%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

代表股份

20,782,08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

,

代表股份

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郑鼎文、蓝晓斌、麦上保、邓均明、钟林、陈冬元、林楠为本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

非独立董事简历详

见公司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关于选举郑鼎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

关于选举蓝晓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

关于选举麦上保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4)

关于选举邓均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5)

关于选举钟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6)

关于选举陈冬元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7)

关于选举林楠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匡、张建军、曹叠云、宋建武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

独立董事简历详见公司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巨

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关于选举王匡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

关于选举张建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

关于选举曹叠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4)

关于选举宋建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郑鼎文、蓝晓斌、麦上保、邓均明、钟林、陈冬元、林楠、王匡、张建军、

曹叠云、宋建武等

11

名董事组成。

3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吴湖湘、徐光泰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

股东代表监事简历详见公司

2015

年

6

月

17

日在巨潮咨询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

(1)

关于选举吴湖湘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

关于选举徐光泰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10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

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监事吴湖湘、徐光泰

,

和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陈小华等

3

名监

事组成。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384,830,55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

:

同意

20,782,083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认为

: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38� � �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5-032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7

月

2

日以直接送达及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

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

于

2015

年

7

月

2

日下午

16∶30

在公司本部

技术楼

5

楼会议室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与

会董事一致推举郑鼎文召集并主持会议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了以下决议

: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郑鼎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二、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决定由郑鼎文、蓝晓斌、麦上保、钟林、陈冬元、林楠、王匡七位董事出任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

郑鼎文任主任委员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三、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决定由曹叠云、郑鼎文、王匡三位董事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任期

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四、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决定由宋建武、麦上保、曹叠云三位董事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五、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决定由张建军、邓均明、宋建武三位董事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

任

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六、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麦上保为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七、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志才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龙云为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

致。

八、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钟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钟林联系方式如

下

:

办公电话

0755-83069184;

传真

0755-83067777;

电子邮箱

zl@topway.cn

。

公司独立董事就以上六、七、八项议案中所聘请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各位

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

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

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附件

: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附件

: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麦上保

:1962

年

3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曾任深圳电视台副科长、深圳文化局主

任科员、深圳有线电视台总工办主任及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

现担任本公司总经理职务

,

兼

任深圳市天华世纪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麦上保先生现任公司总经理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

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志才

:1961

年

10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曾任广东省梅州市嘉应大学讲师、深圳

市深港运输实业发展总公司计算机应用工程师、深圳有线电视台计算机中心主任、本公司总

经理助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兼任深圳市迪威特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天威网络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光明分

公司负责人职务。

陈志才先生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之间不存

在亲属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龙云

:1970

年

4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注册会计师。曾任深圳金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深圳金

田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师、深圳广播电台财务部财务人员、副主任

,

本公司财务负

责人等职务

,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

兼任深圳市天威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天威数据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职务。

龙云先生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

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林

:1956

年

1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咨询公司投资

战略研究部副经理及投资项目二部副经理、 北京农工商总公司深圳华威公司总经理助理、本

公司综合业务部经理及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

从

1998

年

7

月至今

,

历任本公司多届董事会秘书职

务

,

现担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无兼职情况。

钟林先生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管

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238� � �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5-033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于

2015

年

7

月

2

日以直接送

达的方式发出召开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

日下午

18∶00

在公司本部技术楼

5

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

与会监事一致推举吴湖湘先

生主持会议

,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

全体监事一致选举吴湖湘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238� � �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5-034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公司法》、《工会法》和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章程》

的相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届满换届

,

公司工会选举了新一届的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工会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

形成如下决议

:

经公司工会提名

,

与会职工代表全票选举陈小华为公司新一届的职工代表监事。

陈小华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附

: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附件

: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陈小华

:

女

,1967

年

9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政工师。曾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经理

,

现

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无兼职情况。

陈小华现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董事郑鼎文、麦上保和钟林是同

事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8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此次

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

８３５

，

１１３

，

３２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

派

１．０８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４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

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８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６

元；

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限制股票激励对象的股权激励限售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根据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红利由公司代

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 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３９

牟金香

２ ０１＊＊＊＊＊９１８

彭寅生

３ ００＊＊＊＊＊４４１

张贤桂

４ ０１＊＊＊＊＊５５２

张有志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总商会大厦

１７

楼

咨询联系人：陈飞彪 任安立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４２７５２３８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４２７５２３８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三日

股票代码:000536� � � �股票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15-078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备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方案。

2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

本次股东

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及表决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2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7

月

2

日

(

星期四

)14:50

(2)

网络投票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2

日

9∶

30-11∶30

、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1

日

15∶00

至

2015

年

7

月

2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地点

:

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6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刘治军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6

月

25

日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

、会议的出席情况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1

人

,

代表股份数

541,399,504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69.4901%

。

其中

,

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

,

代表股份

540,825,07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41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6

人

,

代表股份

574,43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37%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9

人

,

代表股份数

15,593,510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0015%

。

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

,

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审议表决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同意

540,855,17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5%;

反对

544,33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15,049,178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092%;

反对

544,33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08%;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大成

(

福州

)

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

:

黄发平 唐凌丹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华映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2

、北京大成

(

福州

)

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映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536� � �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15-079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

日在福州马尾区儒江西路

6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际到会

6

人

,

参与表决

9

人

(

其中

,

副董事长

邵玉龙委托独立董事薛爱国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董事林郭文艳及董事林盛昌委托董事长刘治

军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治军先生主持

,

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显示材料研发实验线的议

案》

,

详见公司

2015-080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5-068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子公司武汉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武汉格林美”

)

和格林美

(

天津

)

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津格林美”

),

根

据自身发展需要

,

分别进行了工商事宜变更。根据《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

武汉格林美、天

津格林美进行相关工商事宜变更

,

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近日

,

武汉格林美已经取得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天津格林

美已经取得天津市静海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与天津市国家税务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武汉格林美、天津格林美变更前后的具体信息如下

:

1

、武汉格林美的工商变更信息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武汉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格林美（武汉）循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

长、首席代表）变更

许开华 周继锋

主营范围变更

废旧金属、废旧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报废机电设备及其

零部件、报废电子产品、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

玻璃的回收、分类处置与销售；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

投资；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

育用品、 五金、 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的销售及寄售服

务。（上述经营范围中， 国家有专项规定须经审批的项

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普通货运；预

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散装食品现场加工批发兼零售。（凭有效许可证在核准

期限内经营）

承接政府事务外包、信息咨询；环境监测与治理；

会展服务；分析检测、项目评估与可研报告服务；

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代理服务、创新

创业服务、仓储服务；互联网开发、网络技术开

发、信息技术开发、污染治理技术开发、循环技术

开发；互联网项目投资、环保产业与高技术产业

投资、新兴产业投资；再生资源回收、仪器仪表回

收与再造；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

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散装食品现场加工

批发兼零售；废旧金属、废旧电池及电池厂废料、

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报废电子产品、废造

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的回收、分类处置

与销售；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投资；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五

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的销售及寄售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董事会情况变更

张博晓（董事）；王健（总经理（厂长））；唐建光（监事）；

牟健（董事）；许开华（董事长）

唐建光（监事）；周继锋（执行董事

／

总经理）

法人股东名称变更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

、天津格林美的工商变更信息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主营范围变更

废五金、废金属、废电池、报废电子产品、废旧家电、

废塑料、废线路板、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

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废玻璃回收、

处置与销售；报废汽车回收、拆解；铁粉及有色金属

粉末、 合金及其压延制品、 塑料原料及其制品的加

工、生产、销售；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危险品及易制

毒品除外）、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机械

设备销售；厂房及设备租赁；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的

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废旧物资展示、交易咨询、会议

会展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口

的除外）；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以上

经验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

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废五金、废金属、废电池、报废电子产品、废旧家电、

废塑料、废线路板、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

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废玻璃回收、

处置与销售；报废汽车回收、拆解；铁粉及有色金属

粉末、合金及其压延制品、塑料原料及其制品的加

工、生产、销售；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危险品及易制

毒品除外）、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机械

设备销售；厂房及设备租赁；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

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废旧物资展示、交易咨询、会

议会展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

出口的除外）；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

互联网开发与技术服务；电子商务信息咨询；信息

技术开发；环境技术研发及信息咨询服务；网上销

售废旧电子产品、废旧家用电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人股东名称变更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5-069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江西省商务厅和江西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 “关于同意绿色回收工程试点项目实施

方案的批复”

(

赣商务流通批

[2014]295

号

),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

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西格林美”

)

是江西省绿色回收工程的承建企业

,

江西格林美获得财政补助资金

400

万元

,

用于绿色回收工程项目建设

,

目前

,

江西格林美已经收

到首批补助资金

240

万元。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计入递延收益

,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

,

该财政资助将对公司

2015

年盈利产生正面影响。公司将结合经营情况持续跟

进、测算对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6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

响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出现

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利欧股份，代码：

002131

）已于

2015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并将于

2015

年

7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

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通过指定媒体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重大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0963� � �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22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有关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

处于论证洽谈阶段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确保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

称：华东医药，股票代码：

000963

）已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开市起申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5-021

。

目前，公司正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

动，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7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002517� � �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TY-2015-051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1698

号）。中

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尚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

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日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15-03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上半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

,2015

年上半年长江上游来水较去年同期偏丰

4.92%

。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上半年总发电量约

435.43

亿千瓦时

,

较上年同期增加

3.80%

。其中

,

三峡电站完成

发电量

357.05

亿千瓦时

,

较上年同期增加

4.32%;

葛洲坝电站完成发电量

78.38

亿千瓦时

,

较上

年同期增加

1.50%

。

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

2014

年上半年发电量分别为

:

电站名称 总发电量（亿千瓦时）

三峡电站

３５７．０５

葛洲坝电站

７８．３８

合 计

４３５．４３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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